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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缓考申请表

说明：①教学主管部门指下达教学任务书的部门；

②专业课由院(系)负责登录研究生教务系统，为已批准缓考的学生退选该门课程；公共课由

研究生院培养管理办负责为已批准缓考的学生退选。

姓名 性别 学号

学院 专业

研究生

类别

学历教育： 博士；硕士；

非学历教育：在职攻读硕士学位；博士高级研修项目；硕士高级研修项

目

缓考科目 联系电话

缓考原因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导师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任课教师

意见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教学主管

部门意见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